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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绿洲花园幼儿园章程

（2021 年 6月 17 日经第五届第三次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2021 年 6 月 23 日经园

务委员会通过，经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核准、杭州市拱墅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备

案，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起正式生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前教育发展需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保障幼儿园依法自主管理，保障幼儿与

教职工合法权益，全面提升办园品质，杭州市绿洲花园幼儿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浙江省学前教育条例》《杭州市

学前教育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规定，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园全称为杭州市绿洲花园幼儿园，英文表述为 Oasis Garden Kindergarten；绿洲园区住所地址为朝

晖路绿洲花园 22 号，邮政编码为 310014；文晖园区住所地址为东新路 21 号大新巷 55 号，邮政编码为 310004；官方

网址为 https://jyj.hzxc.gov.cn/hzslzhyyey/ 。

第三条 本园由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举办，属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是杭州市拱墅区事业单位登记管

理局，业务主管单位是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

本园绿洲园区为公办全日制浙江省一级幼儿园，文晖园区为公办全日制浙江省二级幼儿园，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园长是幼儿园的法定代表人。

第四条 本园面向主管部门规定的教育服务区招生，招生对象为 3-6 周岁的幼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招收 3

周岁以下的幼儿。本园设计规模为 17 个班级，总体不超过 510 人。

第五条

办园理念：悦•纳教育，即快乐接受自我，愉悦接纳他人。

办园目标：办一所温馨、童趣、游戏式的儿童乐园。

办园思想：多元发展。

服务理念：等爱、等高、等距。

第六条 幼儿培养目标为培养“乐悦”儿童，即培养在游戏中悦人、悦物、悦境的完整儿童。

促进幼儿身体正常发育和技能的协调发展，增强体质，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和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

发展幼儿智力，培养正确运用感官和运用语言交往的基本能力，增进对环境的认识，培养有益的兴趣和求知欲望，培

养幼儿动手能力；萌发幼儿爱家乡、爱祖国、爱集体、爱劳动、爱科学的情感，培养诚实、勇敢、自信、友爱等良好

的品德行为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的性格；培养初步的感受美和表现美的情趣和能力。

教师发展目标为培养德行高尚、富有爱心、乐于奉献、求真务实、爱岗敬业、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热爱思考的

智能型教师。

第七条 园训：团结合作，爱岗敬业，讲究实效，勇于创新。

办园宗旨：“乐学、乐玩、乐生活”。

办园思想：“多元发展，快乐成长”。

特色品牌：“乐玩游戏”。

在“悦•纳教育”理念指引下，幼儿园室内外的环境作了精心的构思和充分的利用。外墙色彩艳丽，线条流畅明快，

幼儿园创设了绿洲游戏场景，每个区域投放了丰富多彩、数量充足的游戏材料，为幼儿每天开展的“绿洲游戏”提供

了表现、创作、挑战、施展才华的游戏空间。其次班班创设“游戏特色区域”，内设“绿芽儿开心城”混龄角色游戏

场馆的介绍、游戏材料提供、游戏作品呈现，幼儿园形成了浓郁的游戏氛围。

https://jyj.hzxc.gov.cn/hzslzhyy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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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园标： 园徽：

（绿洲幼是一所游戏特色的幼儿园，园标上是一群快乐游戏中的孩子。孩子们相亲相爱地在一起，

欢呼雀跃中彰显的是“快乐接受自我，愉悦接纳他人”的“悦·纳教育”办园理念；星星围绕在孩子们

身边，围成了“一所温馨、童趣、游戏式的儿童乐园”，这是我们的办园目标。）

 乐玩游戏 Logo：

（Logo 的整个造型是“乐”字，可爱、活泼，代表每个绿芽儿是快乐的。“乐”字由 C（Children）、G （Game）

L 、Z 字母组成，分别代表儿童、游戏 、绿洲的含义。Logo 中有孩子的简笔画，说明品牌创建以儿童为本。Logo 上

面有幼儿园的小优小戏形象代言人由幼儿园大班孩子创作和手绘。）

 绿洲游戏形象代言人： （小游） （小戏）

（幼儿园的小优小戏形象代言人由幼儿园大班幼儿创作的，小游是男孩子，小戏是女孩子，大班幼儿的手绘版中

两个小代言人胸前是绿洲幼的园徽，代表他们是绿洲花园幼儿园的快乐绿芽儿。）

 绿芷青舟 Logo（省岗，特色教研组）：

（浙江省巾帼文明岗--“绿芷青舟”特色教研组 LOGO，名承绿洲花园幼儿园之“绿”“洲”，化意“绿”“芷”

“青”“舟”：“绿”——幼儿园名称中的颜色，朝气蓬勃；“芷”——取“洲”岛屿之义，岸芷汀兰，洲上香草，

象征绿洲幼的教师像芳兰之品德高尚；“青”——较之绿色更青翠，是教师们争先创优的写照；舟——取“洲”之音，

打造绿洲幼的“舟文化”，寓意着教师们犹如一叶青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托起祖国的绿芽儿。）

 幼儿园微信公众号：

 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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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课程：

 游戏文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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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墙中间这棵绿树的树冠部分是各国文字中“游戏”的写法，这是绿洲幼的办园特色。各国文字中

的“游戏”汇合成一颗绿色的大树象征着游戏包罗万象，所有孩子都沉浸在游戏中快乐成长。绿树周围

围绕着的是绿洲幼每年的重大事件记录、展示及工作的高度提炼。）

第二章 幼儿园、教职员工和幼儿

第九条 幼儿园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幼儿园章程自主管理；

（二）依据规定招收适龄幼儿；

（三）组织实施幼儿一日活动；

（四）依法聘任教职工，实施奖励或处分；

（五）依法管理、使用幼儿园的设施和经费；

（六）依法维护幼儿园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拒绝任何组织或个人对保育教育活动的非法干涉；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幼儿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遵循幼儿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完善课程改革，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三）维护幼儿及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以适当方式为家长或监护人了解幼儿在园及其他情况提供便利；

（五）按照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和标准；

（六）依法接受幼儿家长、社会、政府监督。

第十一条 教师有下列权利：

（一）依据国家规定的幼儿园课程标准，结合本班幼儿的具体情况，制定和执行保育教育工作计划，进行一日保

育教育活动，开展保育教育改革和实验；

（二）参加教育教学科研活动，并充分发表意见；

（三）按时获取工资报酬，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以及寒暑假的带薪休假；

（四）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与幼儿园管理，对幼儿园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幼儿园重大事项

有知情权；对不公正待遇或处分有申诉权；

（五）使用幼儿园设施设备、图书音像资料及其他保育教育用品；

（六）参加进修或者其他方式的培训；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二条 教师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规范、幼儿园章程及规章制度，为人师表；

（二）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执行幼儿园工作计划，履行教师聘约和岗位职责，完成保育教育工作任务；

（三）关心、爱护全体幼儿，尊重幼儿人格，指导、管理本班幼儿生活，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

（四）制止有害于幼儿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幼儿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幼儿健康成长的现象；

（五）践行幼儿本位理念，终身学习，与时俱进，不断提升保育教育水平。

第十三条 其他职工按照合同履行岗位职责，幼儿园依法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十四条 幼儿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一日保育教育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幼儿园保育教育设施设备、图书和玩具；

（二）享受平等的学习与发展机会，并获得公正评价；

（三）对幼儿园、教职工侵犯其合法权益，通过监护人依法提出申诉或者提起诉讼；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五条 本园有权要求监护人履行下列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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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本园保育教育工作，共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二）支持幼儿参与幼儿园各项活动；

（三）遵守本园的有关管理制度；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六条 为保障幼儿在园期间的合法权益，幼儿园及教职工应当做到：

（一）平等相待。在保育教育中平等对待幼儿，关注幼儿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促进幼儿充分发展。

（二）尊重人格。禁止虐待、歧视、恐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等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行为。

（三）尊重隐私。保护幼儿个人信息，未经监护人同意，不得随意使用、披露幼儿个人隐私。

（四）尊重幼儿的财产权。

（五）其他对未成年人的法定义务。

第三章 组织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

第十七条 本园实行园长负责制。园长按照本章程自主管理，主持幼儿园全面工作。

第十八条 园长依法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地方的相关规定，负责建立并组织执行幼儿园的各项规章

制度；

（二）负责保育教育、卫生保健、安全保卫工作；

（三）负责按照有关规定聘任、调配教职工，指导、检查和评估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工作，并给予奖惩；

（四）负责教职工的思想工作，组织业务学习，并为他们的学习、进修、教育研究创造必要的条件；

（五）关心教职工的身心健康，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

（六）组织管理园舍、设备和经费；

（七）组织和指导家长工作；

（八）负责与社区的联系和合作。

第十九条 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绿洲花园幼儿园支部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幼儿园的基层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

用，全面负责幼儿园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领导幼儿园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参与决定重大问题

并监督实施，保证正确办学方向，推动幼儿园健康发展。

第二十条 本园建立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保障教职工参与幼儿园民主管理和监督。

教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审议建议权、审议通过权、评议监督权。凡与教职工利益直接相关的福利和园内分配实

施方案以及有关教职工聘任、考核、奖惩的办法，须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工会作为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机构，保障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落实，维护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一条 副园长协助园长做好管理工作。

党支部、 团支部、工会、集团教科室、总务处、集团办公室、通讯部、人事管理处、保健室和财务部等职能部

门，分别承担相应的管理职能。各职能部门及常设机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提升管理效能，确保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幼儿园实行园长负责制，建立以此为核心的园所行政决策机制。同时发挥工会、园务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作用。

幼儿园园长在区教育局备案，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是幼儿园的行政负责人。

幼儿园工会委员会由全园教职工选举产生，负责全园教职工福利待遇的提议和落实工作、负责园内教职工各项文

体活动的筹备和组织。在教职工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工会行使教职工代表大会职权，处理教职工日常事务。

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由各班教师推荐 1-2 位家长组成，经园方聘用后行使下列职权：

（一）在园长指导下定期召开，对园所办园宗旨、教育目标、教学特色、重大决策等有知情权和参与民主管理；

（二）参与幼儿园各大型活动的策划和组织工作；

（三）对园内学期工作提出建议，及时反馈想法和需求；

（四）为园所提供资源信息。

幼儿园膳管会由幼儿园后勤主管、保健老师、财会人员、保育员代表、厨师、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组成，行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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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职权：

（一）对幼儿园幼儿膳食、营养、幼儿健康进行监督，参与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二）为幼儿园及时提供膳食营养和健康方面的最新资讯，协助幼儿园做好宣传工作；

（三）对幼儿园膳食营养及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随时提出，帮助分析和调整。

幼儿园实行园务公开，明确对内对外公示的内容、程序和形式，园务公开制度化、规范化。

幼儿园自觉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检查和审计，接受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本园建立园务委员会，负责审议幼儿园章程、发展规划和其他重大规章制度、人事与财务方案等园

内重大事项。是幼儿园工作的顾问、参谋、咨询机构，在园长领导下工作。

园务委员会由园长、副园长、党组织负责人和保教、卫生保健、财会等方面工作人员的代表以及幼儿家长代表组

成。园长任园务委员会主任。

园长每月定期召开园务委员会议，对幼儿园重要工作的方案、幼儿园发展的长远规划以及学年度工作、人员奖惩、

财政预决算的方案、规章制度的建立、修改以及其他涉及全园重要的工作进行研究。

第二十三条 本园建立健全重大事项决策制度。重大事项应在充分调研与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园长召集并主持

园务会议审议，经集体讨论，由园长作出决定并组织实施。中国共产党杭州市绿洲花园幼儿园支部委员会发挥监督保

障作用。

凡属教职工（代表）大会职权范围的事项，应提交教职工（代表）大会依法处理。

教职工代表大会由园领导班子成员及园内教师、保育、后勤等各岗教职工代表组成，是幼儿园依靠教职工民主管

理幼儿园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形式，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使以下职权：

（一）审议园长工作报告、幼儿园工作计划、发展规划、教育改革方案、财务预算、决算、教职工队伍建设、重要规

章制度及园内其他重大问题，并做出相应决定；

（二）讨论教职工的奖惩方法、奖金分配方案以及教职工福利实施方案等有关教职工利益的问题，并做出相应决定；

（三）对幼儿园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四）参与评议、考核园内各级干部；

（五）教职工代表大会每年召开，讨论审议全园重大工作。根据园内工作需要还可随时召开，以解决问题。

第二十四条 本园执行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公开招聘制度和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依法自主用人制度。医

务保健人员、财会人员、保育员等须具备国家规定的任职条件或者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

本园根据核定的编制数额、岗位数和岗位任职条件及教育行政部门、幼儿园相关规定聘用教职工，公开招聘，竞

争上岗，对聘用人员实行岗位管理和绩效工资制度。

第二十五条 本园建立健全园内权益救济制度，保障幼儿和教职工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园内申诉制度。分别成立园内幼儿家长申诉处理委员会和园内教师申诉处理委员会，明确受理幼儿家长

和教师申诉的部门和程序。

建立健全争议调解机制。通过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就教职工与幼儿园的劳动（人事）争议进行调解；

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就幼儿家长、教职工、幼儿园间产生的纠纷进行调解。

第二十六条 本园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本园依法向政府部门提出年度预算安排意见，经批准后执行，并接受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和财政、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本园依法公开财务情况。

本园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配备具有专业能力的财务人员，依法进行会计核算，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

保证会计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七条 本园执行《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收费政策，规范收费行为，按照物价部门明确的项目

和标准收费。各项收入按照有关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二十八条 本园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本园实行园务公开，切实保障教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

时向社会公开幼儿园相关信息，但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除外。

本园建立健全档案管理与使用制度。本园建立档案室，加强档案资料的建设和管理。各职能部门做好各类资料的

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第二十九条 本园接受政府及其相关工作部门和举办者的监督，接受社会、家长的监督，听取社会各界对幼儿园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四章 课程与保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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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条 本园依据《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等要求，实施保育

与教育相结合原则，遵循幼儿的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尊重幼儿发展的个体差异，以游戏为幼儿的基本活动，从健康、

语言、社会、科学、艺术五个领域，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第三十一条 本园遵循课程改革原则，认真执行国家和地方课程要求，以幼儿的全面发展为本，开展课程园本化

研究，防止幼儿园课程小学化。

本园秉持一日生活皆课程的教育理念，将游戏作为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基于幼儿园的特色品牌与幼儿园课程实

施的需要开展《悦·纳游戏》园本课程的课程活动，以“绿洲游戏”为主要载体，对幼儿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教学活

动。

第三十二条 本园重视个性化班级环境建设，为幼儿展示创意、与人交往、获得认同创造条件。

本园在保教活动中重视对幼儿的观察与倾听，了解幼儿需要，适时给予支持与帮助，并灵活调整保教目标、改进

方法。

第三十三条 本园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引导幼儿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的想法。

第三十四条 本园遵循全面性、发展性、动态性、客观性的原则，开展幼儿发展评价工作，并建立幼儿成长档案。

第三十五条 本园建立并负责管理教师个人业务成长档案，建立健全教师评价激励制度，定期开展园本研修活动，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第五章 卫生保健与安全管理

第三十六条 本园建立健全卫生保健制度，严格执行《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不断改善环境卫生条

件，做好幼儿生理和心理卫生保健工作。

幼儿园为幼儿营造一个安全、温暖、自然、舒适的游戏环境，做到全体在园工作人员健康证及相关专业证件过关，

教师、保育员、保安、食堂工作人员等所有教职员工体检率达 100%。幼儿园加大预防疾病科普宣传，定期组织召开环

境教育课，有效规避危害健康的潜在因素，组织建立科学、绿色、健康的在园生活方式。

幼儿园有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幼儿园设有美化环境奖和增收节支奖，纳入教师考核。并具有健全的环境管理制

度，如：1.清洁卫生消毒制度、2.健康检查制度、3.体格锻炼制度、4.疾病预防、隔离制度、5.控烟制度、6.传染病

疫情报告制度、7.财产管理制度、8.物品管理制度。幼儿园一直秉承“以人为本”、“以绿色健康安全为本”的思想，

努力促进校园环境、文化、人文等绿色、健康，实现校园全面协调发展。

建设符合幼儿特点的净化、美化、绿化、童化的绿色校园。

第三十七条 本园严格管理园内环境卫生，营造卫生整洁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确保园内无果壳、纸屑、痰

迹，墙壁无污迹，公物无损坏。园内严禁吸烟、饮酒。

第三十八条 本园遵循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建立科学、合理的幼儿一日生活作息制度，培养幼儿良

好的卫生习惯。

第三十九条 本园每周编制营养平衡的幼儿食谱，并向家长公示，为幼儿提供合理膳食和符合卫生要求的饮用水。

第四十条 本园制订与幼儿生理特点相适应的体格锻炼计划，保证幼儿每天户外活动不少于 2小时，其中体育活

动不少于 1 小时，通过健康活动、游戏活动或其他形式的活动增强幼儿体质，培养幼儿基本运动技能和锻炼习惯，增

进幼儿身心健康。

第四十一条 本园建立幼儿健康检查制度和幼儿健康档案。按规定每年体检一次，定期检测身高、体重、视力、

牙齿，对幼儿身体健康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关注幼儿心理健康。

第四十二条 本园建立卫生消毒、晨检、午检制度和病儿隔离制度，做好计划免疫和疾病防治工作，预防传染病、

常见病及食物中毒。

班级传染病消毒规范化:对于传染病，我园一直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每天早上和中午都用 1：1000施康水

进行消毒地面，抹擦门、床档、桌椅、柜子等；每星期一次用施康水浸泡玩具的消毒，每天早上和孩子离园后紫外线

的消毒；每周三孩子离园时班级幼儿园床铺进行空气消毒；班级发生传染病做好上报制度，第一时间上报区疾控中心，

第二上报区教育局综合教育科，第三告知家长尽量不带孩子到人多的地方，避免传染。幼儿感染传染病，如感染水痘、

腮腺炎、手足口病等需要有区级以上医院证明方可入园。如严重感冒、水痘、腮腺炎、麻疹、结膜炎、脑膜炎、皮肤

疱疹、疥疮、口腔疮疹等时，请勿送到幼儿园内，以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而且，孩子留在家里可获得身体充分休息，

以便疾病的及时康复。班级日常消毒常态化；幼儿园制定了环境卫生与消毒细则，保育员早上来园，活动室、午睡室

用 1：000施康水消毒拖地；扶手、墙面瓷砖要用 1:000 施康片消毒液擦洗每天一次，用去污粉擦净洗手池（每天），

午睡时用洁厕净冲洗马桶，先浸 10分钟，再用刷子刷洗马桶，清水冲净，然后用浸有施康水的抹布擦坐便（每天）。

不宜浸泡的玩具利用晴天日光暴晒。每天早晨用 1：000的施康片消毒液由内向外擦茶杯架。毛巾做到专用，擦桌子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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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一块消毒，一块饭后擦桌），厕所毛巾、室内擦柜子架子毛巾和室外毛巾。幼儿园是育人的地方，让幼儿置身于

健康安全卫生的环境中尤为重要。

第四十三条 本园建立健全平安校园制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和检查，加强园舍、交通、消防、饮食卫生、健康、周边环境治安以及保育教育安全管理，严格执行接送制度，防范

安全事故发生。

本园不组织幼儿参加商业性活动和无安全保障的活动。

第四十四条 本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投保学生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鼓励幼儿家庭自愿参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发生校园意外伤害事故，立即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及时救助受伤害幼儿，并依法进行善后处理。

第六章 幼儿园与家庭、社区

第四十五条 本园主动与社会、家庭联系沟通，加强幼儿园、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建设，形成教育合

力。

本园根据保育教育需要，聘请兼职教师和校外辅导员。

本园开展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四十六条 本园遵循民主、公开、自愿的原则，组织家长选举成立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在幼儿园园长指导

下工作。

家长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幼儿园重要决策和事关幼儿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家长的专业和资

源优势，支持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帮助家长了解幼儿园工作计划和要求，协助幼儿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交流。

第四十七条 本园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议、家长开放日、亲子活动、家庭访问等形式，建立教师与家长的日常

联系机制，加强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形成家园教育合力。

本园发挥家长专业和职业优势，协助幼儿园组织实践活动，开展各类家长助教活动和家长志愿者活动。

第四十八条 本园通过加强内部建设，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在教育服务区内发挥积极作用，服务于学习型城市

建设。

本园依托社区，开发社区教育资源，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并组织教职工开展志愿者活动服务社区。

第四十九条 本园依靠朝晖街道办事处、文晖街道办事处、社区、派出所共同开展幼儿园及周边地区的综合治理

工作，建设平安文明校园。

第五十条 本园开展园际互动合作，不断扩大对外交流，拓展教育视野，提升办园水平。

第七章 幼儿园资产

第五十一条 本园开办资金为人民币 715万元。

本园具体经费来源包括财政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第五十二条 本园资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和挪用。

本园对侵占园舍、场地、设施等的行为和侵犯幼儿园名称权及无形资产的行为，应积极履行国有资产管理职责，

依法追究侵权者的责任。

对幼儿园财物造成损坏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五十三条 本园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制度，建立账目，落实专人管理，定期清点，及时做好变更、增减手

续。

本园向教职工和幼儿提供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保育教育设施设备，有计划地进行幼儿园基本建设和维护修缮工作，

并及时检查、维修，消除安全隐患。

本园重视 建构室、创意间、图书室、儿童游戏坊、绿洲小厨房、玩泥吧 等专用教室的建设，为幼儿多样化的学

习活动提供切实保障。

第五十四条 本园依法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建立健全受赠财产的使用制度，加强对受赠财产的管理并接受社会

监督。

第五十五条 本园如遇因政府规划调整等不可抗拒因素而需要迁址、合并、分立或终止时，应当及时制订保护幼

儿园资产安全的方案，并依法进行资产清算。

第八章 终止程序和终止后资产的处理办法

第五十六条 幼儿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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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办单位决定解散；

（二）因合并、分立解散；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五十七条 幼儿园终止，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织，完成清算工作。

第五十八条 幼儿园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下，按照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处理。

第九章 党组织建设

第五十九条 幼儿园按照党章规定，经上级党组织批准设立党组织，隶属于中国共产党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委员

会。

第六十条 幼儿园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做好党建工作提供必要的场地、人员和经费支持，将党建工作经费纳入管

理费用列支，支持党组织建设活动场地。支持党员开展线上、线下党组织生活。

第六十一条 幼儿园支持党组织与行政领导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负责人参加园务会议，党

组织开展有关活动邀请行政领导班子中的非党员成员参加。

第六十二条 幼儿园工会换届选举时，应先征求党组织意见；幼儿园变更、撤并或注销，党组织应及时向上级党

组织报告，并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移等相关工作。

第十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园建立健全本章程统领下的幼儿园规章制度体系。规章制度的立、改、废均依照民主程序进行。

第六十四条 本章程经本园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园务委员会通过，并经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核准、杭州市

拱墅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备案，自备案之日起生效。

第六十五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照法律法规及上级规范性文件政策执行。如有抵触处，以法律法规及上级规范性

文件为准。

第六十六条 幼儿园发生分立、合并，或名称、办学宗旨、发展目标、举办与管理体制变化等重大事项的，应当

及时按程序进行修订。

本章程的修改需由园务委员会或 1/3 以上教职工（代表）大会代表提议方可进行，修订程序和生效条件参照本章

程第六十四条的规定。

第六十七条 本章程由园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